关于做好2025-2026学年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考核有关工作的通知


各学院:
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（杭师大办〔2024〕34号）文件有关规定，现将我校2025-2026学年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(一)工作要求
本科生转专业申请条件、选拔依据、实施程序、考核方式和学籍异动等依据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（杭师大办〔2024〕34号）文件执行，各专业根据申请考核计划数，确定各专业各年级本次申请考核方式可接收转入学生人数。
（二）具体要求及时间安排
1.11月14日前，各学院上报转专业申请考核工作方案（附件1），各专业申请考核拟接收学生计划表（附件2）；11月21日前，教务处汇总审核，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后各学院在网站公布。
2.11月26日9：00-28日16:00，学生根据本人实际和转专业条件要求，在网上填报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(http://jwxt.hznu.edu.cn)，进入“活动报名-学生转专业”页面，每个学生只能申请填报一个专业志愿，填报成功后随附转专业申请表（务必在填报期间网上打印并签字）及相关证明材料等交至申请转入的学院。
3.12月2日，教务处汇总审核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名单，并将名单转至各接收学院。
4.12月3-9日，学院按照考核方案对申请学生进行考核，考核时间、地点由接收学院落实并通知学生参加。 
5.12月12日，学院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，并在学院予以公示（公示内容应包含学生考核成绩，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）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将《杭州师范大学2025年学院（拟）接收转专业申请考核学生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、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等材料报送教务处。
6.12月22日后，教务处对学院提交的录取名单进行审核，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向全校公布。
 (三)注意事项
1．学院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做好转专业工作的审核、考核及录取工作，注意考核原始材料存档以备查。
2．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填报转专业申请表，每个学生只能申请填报一个专业志愿，并向转入学院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按时参加转专业的相关考核，如决定放弃转专业，须在转专业考核前书面报告相应学院。准备转专业的学生在认真做好学业规划同时，仔细研究拟申请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（https://jwc.hznu.edu.cn/jxgg/pyfa/），充分了解转专业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后审慎提出转专业申请。
3．获准申请考核转专业名单公布后，新学期转入新专业学习。接收学院及时办理转专业学生办理学生证等学籍信息变更、教学计划变更和课程修读指导等工作。
4. 转专业学生应认真完成本学期所有课程的学习和考试，所学课程成绩将全部记载于成绩档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教务处联系人：章老师 ,联系电话：28862270 
学院教务科联系方式：
	学院
	联系人（咨询电话）
	学院
	联系人（咨询电话）

	经济学院
	杨老师：28866368
	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	何老师：28865517

	公共管理学院
	何老师：28865224
	基础医学院
	王老师：28868367

	阿里巴巴商学院
	陆老师：28861236
	公共卫生与护理学院
	袁老师: 28868838

	沈钧儒法学院
	蔡老师：28865486
	药学院
	唐老师: 28865512

	经亨颐教育学院
	高老师：28868272  
	附属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临床医学院、口腔医学院）
	吴老师：28865507

	体育学院
	张老师：28865383
	音乐学院
	邱老师: 28868826

	人文学院
	傅老师：28866897
	美术学院
	陆老师：28865739

	外国语学院
	陈老师：28866832
	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
	陈老师：28861808

	数学学院
	李老师：28867651
	工学院
	罗老师：28866280

	物理学院
	胡老师：28865288
	哈尔科夫学院
	朱老师: 28867866

	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
	费老师：28861932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吕老师：28867031

	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
	曹老师：28865326
	
	



附件：
[bookmark: OLE_LINK2]1杭州师范大学2025年学院转专业申请考核工作方案
2杭州师范大学2025年各专业申请考核拟接收学生计划表
3杭州师范大学2025年学院（拟）接收转专业申请考核学生名单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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